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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船東、船舶經理人、船舶經營人、船長及認可機構 
 
 

先生/女士， 

 
 

維修保養及檢查固定式二氧化碳滅火系統 

 

  根據《國際海上人命安全公約》(“SOLAS”)第II-2/10.7.1.3條，並不時作出

修改或修訂，固定式二氧化碳滅火系統是設計用於保護總噸位2000噸及以上的

貨船貨艙的關鍵安全措施。為充分確保固定式二氧化碳滅火系統可隨時使用，

所 有 適 用 的 香 港 註 冊 船 舶 應 根 據 國 際 海 事 組 織 (IMO) 通 函

MSC.1/Circ.1318/Rev.1，並不時作出修改或修訂的“經修訂的固定式二氧化碳

滅火系統維護保養和檢驗指南”(“指南”)，對其進行維修保養、測試和檢查。 

 

  2. 此外，《國際安全管理（ISM）規則》要求負責ISM的公司建立程

序，以確保船舶關鍵設備的維護、測試和檢查符合相關規則及法規。因此，此

類船舶的安全管理系統應明確引用經滅火系統製造商批准的維修保養指示，並

輔以上述的指南，作為管理標準。所有檢查、測試和軟管更換記錄應妥善保存

於船上，作為合規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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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如有任何疑問,請聯絡本處貨船安全組高級驗船主任: 

 

電郵:       ss_css@mardep.gov.hk 
傳真:       +852 2545 0556 
電話:       +852 2852 4510 

 

 
 
 

海事處處長 

 

 

（無簽署電子版） 

 

 

（貨船安全組高級驗船主任 余雄輝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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